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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開三事
項之內容。
2.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第一金人壽網站（https://www.firstlife.com.tw）查詢，或電洽第一金人壽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詢問，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3.本商品經第一金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第一金人壽與
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
情事，應由第一金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
算十日內）。
6.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
費用率）最高15%、最低6%；如須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第一金人壽(免付費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
箱(E-mail)：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或網站(網址：https://www.first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第一金人壽網站查詢。
9.稅負相關法令、解釋及其變更可能影響保險給付是否可適用保險商品稅負優惠規定。
10.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第一金人壽發行及製作並由其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為行銷通路並代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自負。

11.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提供保單條款供本人參考。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
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以保障您的權益。

12.保單借款利率屬於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於按保單預定利率
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13.依據主管機關規定，不分紅保險單應揭露下列數值，依被保險人性別，以至少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齡計算之下
列數值：

14. 本簡介係由第一金人壽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之規定為準。

[註1]現金給付若給付金額低於新臺幣二千元時，則改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註2]選擇儲存生息者，各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將逐月以各月宣告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本保

險契約終止時，由第一金人壽主動一併給付。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則第一金人壽將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給付選項

第7保單年度起
(三擇一)

第1-6保單年度
(二擇一)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於繳費期間應採抵繳應繳保險費方式辦理。但因要保人依本保險契約
第三十四條約定向第一金人壽申請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費者，改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
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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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生息現金給付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抵繳應繳保險費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30000014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提前給付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30000014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提前給付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說明：
i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59%）

CVm = 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
GP t  =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 =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為0。

※上表數值若比例小於100%，表示解約時保戶所領解約金之合計金額小於保戶應繳保險費加計利息，故投保後提早解約，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男性 女性繳費
年期

性別/年齡/
保單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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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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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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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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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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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繳費2年或6年，
保障終身
繳費2年或6年，
保障終身1

分期定期保險金的規劃，
守護家人
分期定期保險金的規劃，
守護家人4

善用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增加保障
善用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增加保障3

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
累積財富
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
累積財富2

宣告利率查詢 金融友善服務專區第一金人壽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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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第一金人壽按其身故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
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
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後，第一金人壽按完全
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後，
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時，第一金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繳費期間屆滿後，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得向第一金人壽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
其金額以申請當時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金額的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並經第一金人壽審查同意後給付之。
一、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含)。
二、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所約定之「生命末期」。
第一項「提前給付保險金」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伍佰萬元，且以給付一次為限。
本保險契約於下列情形之一時，不得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
一、已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
二、距保險期間屆滿日未滿一年。

提前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第一金人壽按被保險人保險年齡一百零九
歲之保險單年度末「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
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祝壽保險金

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如係依標準體（即未加費）承保，於申請時之保險年齡為十六歲（含）以上且未達六十歲（不含）者，要保人得
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依下列各款約定之時間，向第一金人壽申請增加本保險契約之「基本保險金額」，每次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
基本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一、每屆滿五年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二、被保險人結婚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三、被保險人婚生子女出生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要保人不得行使增加「基本保險金額」之權利：
一、累計增加總和已達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
二、「基本保險金額」已達本保險契約之最高承保金額。
三、本保險契約已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四、本保險契約已辦理減少保險金額、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

分期定期保險金的給付

第一金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若當年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期間」及保單條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期期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予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期間」屆滿時，本保險契約即行終止。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各受益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
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各受益人。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將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被保險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
額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

金先生40歲投保「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基本保險金額2,368,314元，繳費期間6年，年繳保險費為509,424元，折扣後保險費為
500,000元(首續期皆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繳交保險費享1%繳費折扣及高保費折扣0.85%，合計享有1.85%保費折扣)，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
宣告利率2.35%，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為例： 單位：新臺幣

- - 

510,958
1,173,757
1,924,610
2,692,525
3,477,288
4,279,674
4,376,131
4,474,221
4,573,961
4,675,708
5,006,089
5,724,169
6,651,628
8,276,367
10,236,647
12,772,432

236,033
629,986
1,033,447
1,637,140
2,360,862
3,026,833
3,125,808
3,195,872
3,267,115
3,339,791
4,171,741
5,203,790
6,521,204
8,114,086
10,218,036
12,772,432

236,033
629,986
1,169,862
1,828,026
2,459,384
3,056,910
3,125,808
3,195,872
3,267,115
3,339,791
4,171,741
5,203,790
6,521,204
8,114,086
10,218,036

234,937
625,945
1,024,533
1,621,348
2,336,105
2,990,944
3,078,335
3,136,358
3,195,092
3,254,774
3,925,954
4,729,049
5,722,794
6,876,163
8,361,806
10,093,281

1,096
2,924
4,795
6,708
8,663
10,662
10,902
11,147
11,395
11,648
14,550
18,150
22,745
28,300
35,638
44,548

1,534
5,657
12,480
22,109
34,660
50,245
66,462
83,320
100,832
119,024
294,944
522,215
814,378
1,262,681
1,874,841
2,679,151

1,096
4,041
8,914
15,792
24,757
35,889
47,473
59,514
72,023
85,017
245,787
474,741
798,410
1,237,923
1,856,230
2,679,151

祝壽保險金12,772,432元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
折扣)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35%)

基本保險金額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C)

保單年度
屆滿翌日
解約金

解約金
(B)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
(D)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
(C)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69
79
89
99
109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509,424
1,168,100
1,912,130
2,670,416
3,442,628
4,229,429
4,309,669
4,390,901
4,473,129
4,556,684
4,711,145
5,201,954
5,837,250
7,013,686
8,361,806
10,093,281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解約金
=(B)+(D)

※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要保人詳閱保單條款

註1：範例一及範例二所列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包含次一保單年度始生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當時之實際金額為準。
註2：範例一及範例二係假設未來第一金人壽各月份之宣告利率均以假設宣告利率為2.35%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假設情況下之計算結果。範例一及範例二之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數值僅供參考，不代表未來

實際之增值回饋分享金，未來各月份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同的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註3：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經濟環境而有波動，以第一金人壽公司網站公告為準。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第一金人壽亦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減去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2年期: 1.25%、6年期:2.00%）之差值
，乘以前一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之金額。「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若低於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則該保單年度無「增值回饋分享金」。

※「宣告利率」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用以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參考市場利率及第一金人壽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扣除相關費用而訂定。
※保險契約宣告利率將於第一金人壽公司網站公告。

金先生40歲投保「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基本保險金額2,742,281元，繳費期間2年，年繳保險費為1,528,273元，折扣後保險費
為1,500,000元(首續期皆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繳交保險費享1%繳費折扣及高保費折扣0.85%，合計享有1.85%保費折扣)，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
度宣告利率2.35%，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為例： 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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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7,172
4,144,658
4,239,541
4,336,411
4,434,898
4,535,433
4,637,644
4,741,972
4,848,455
4,956,282
5,310,115
6,075,618
7,064,987
8,796,529
10,900,688
13,643,973

978,604
2,232,120
2,291,393
3,067,819
3,137,619
3,209,155
3,312,603
3,387,123
3,463,182
3,540,201
4,425,096
5,523,289
6,926,458
8,624,048
10,868,025
13,643,973

978,604
2,232,120
2,998,902
3,067,819
3,137,619
3,239,595
3,312,603
3,387,123
3,463,182
3,540,201
4,425,096
5,523,289
6,926,458
8,624,048
10,868,025

964,460
2,185,598
2,211,375
2,953,162
2,987,167
3,021,719
3,086,986
3,122,087
3,157,462
3,192,564
3,577,031
4,002,085
4,498,712
5,020,842
5,671,586
6,382,385

14,144
32,211
32,948
33,701
34,466
35,248
36,042
36,853
37,681
38,519
48,146
60,095
75,362
93,832
118,248
148,451

19,802
65,131
112,025
160,520
210,633
262,410
315,864
371,050
428,008
486,692
1,017,678
1,673,324
2,476,301
3,675,270
5,229,102
7,261,588

14,144
46,522
80,018
114,657
150,452
187,436
225,617
265,036
305,720
347,637
848,065
1,521,204
2,427,746
3,603,206
5,196,439
7,261,588

祝壽保險金13,643,973元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
折扣)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35%)

基本保險金額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C)

解約金
=(B)+(D)

保單年度
屆滿翌日
解約金

解約金
(B)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
(D)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
(C)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69
79
89
99
109

1,5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057,370
4,079,527
4,127,516
4,175,891
4,224,265
4,273,023
4,321,780
4,370,922
4,420,447
4,469,590
4,292,437
4,402,294
4,588,686
5,121,259
5,671,586
6,382,385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註1]本險無附加附約。
[註2]其他未另行規範事宜請依第一金人壽現行各項投保規則辦理。
[註3]第一金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
[註4]繳別為月繳件時，首期應繳2個月保險費。

投保規則投保規則

保險(承保)範圍保險(承保)範圍

保單幣別 繳別

保費折扣

60萬 ≦保費<120萬
120萬 ≦保費<450萬 
450萬 ≦保費

20萬 ≦保費<40萬
40萬 ≦保費<150萬
150萬 ≦保費

0.55%
0.85%
1.85%
0.55%
0.85%
1.85%

2年期

6年期

繳費年期 年化繳別保險費(新臺幣) 費率折減

◎繳費折扣：
1. 首期繳費方法以匯款、金融機構轉帳，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
同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者，首續期保險費享有1%折扣。

2. 首期採信用卡繳費者無折扣，惟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同
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者，續期保險費享有 1%折扣。

3. 首續期採信用卡繳費者無折扣。
4. 首期轉帳，續期信用卡或自行繳費，則首期有繳費折扣 1%，
續期無繳費折扣。

◎高保費折扣：

新臺幣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註4)

首期保險費：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
續期保險費：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自行繳費。
＊首、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於新契約投保時須同時檢附
保險費繳費授權書。
＊首期信用卡、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於新契約投保時須
同時檢附二份保險費繳費授權書。
＊繳費方式依臺灣企銀規範訂定。

繳費管道

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保險年期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保額限制

0歲~15足歲(不含)以下 

15足歲(含)以上~78歲 

0歲~15足歲(不含)以下 

15足歲(含)以上~74歲 

20萬元~1,000萬元 

20萬元~3億元 

20萬元~1,000萬元 

20萬元~3億元

2年期 

6年期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保額限制

投保範例一 2年期投保範例一 2年期

投保範例二 6年期投保範例二 6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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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第一金人壽按其身故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
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
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後，第一金人壽按完全
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後，
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時，第一金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繳費期間屆滿後，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得向第一金人壽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
其金額以申請當時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金額的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並經第一金人壽審查同意後給付之。
一、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含)。
二、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所約定之「生命末期」。
第一項「提前給付保險金」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伍佰萬元，且以給付一次為限。
本保險契約於下列情形之一時，不得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
一、已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
二、距保險期間屆滿日未滿一年。

提前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第一金人壽按被保險人保險年齡一百零九
歲之保險單年度末「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三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
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應繳保險費總和。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祝壽保險金

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如係依標準體（即未加費）承保，於申請時之保險年齡為十六歲（含）以上且未達六十歲（不含）者，要保人得
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依下列各款約定之時間，向第一金人壽申請增加本保險契約之「基本保險金額」，每次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
基本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一、每屆滿五年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二、被保險人結婚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三、被保險人婚生子女出生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前後三十日內。
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要保人不得行使增加「基本保險金額」之權利：
一、累計增加總和已達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
二、「基本保險金額」已達本保險契約之最高承保金額。
三、本保險契約已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四、本保險契約已辦理減少保險金額、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

分期定期保險金的給付

第一金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若當年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期間」及保單條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期期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予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期間」屆滿時，本保險契約即行終止。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各受益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
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各受益人。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將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被保險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
額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

金先生40歲投保「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基本保險金額2,368,314元，繳費期間6年，年繳保險費為509,424元，折扣後保險費為
500,000元(首續期皆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繳交保險費享1%繳費折扣及高保費折扣0.85%，合計享有1.85%保費折扣)，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
宣告利率2.35%，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為例： 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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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958
1,173,757
1,924,610
2,692,525
3,477,288
4,279,674
4,376,131
4,474,221
4,573,961
4,675,708
5,006,089
5,724,169
6,651,628
8,276,367
10,236,647
12,772,432

236,033
629,986
1,033,447
1,637,140
2,360,862
3,026,833
3,125,808
3,195,872
3,267,115
3,339,791
4,171,741
5,203,790
6,521,204
8,114,086
10,218,036
12,772,432

236,033
629,986
1,169,862
1,828,026
2,459,384
3,056,910
3,125,808
3,195,872
3,267,115
3,339,791
4,171,741
5,203,790
6,521,204
8,114,086
10,218,036

234,937
625,945
1,024,533
1,621,348
2,336,105
2,990,944
3,078,335
3,136,358
3,195,092
3,254,774
3,925,954
4,729,049
5,722,794
6,876,163
8,361,806
10,093,281

1,096
2,924
4,795
6,708
8,663
10,662
10,902
11,147
11,395
11,648
14,550
18,150
22,745
28,300
35,638
44,548

1,534
5,657
12,480
22,109
34,660
50,245
66,462
83,320
100,832
119,024
294,944
522,215
814,378
1,262,681
1,874,841
2,679,151

1,096
4,041
8,914
15,792
24,757
35,889
47,473
59,514
72,023
85,017
245,787
474,741
798,410
1,237,923
1,856,230
2,679,151

祝壽保險金12,772,432元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
折扣)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35%)

基本保險金額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C)

保單年度
屆滿翌日
解約金

解約金
(B)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
(D)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
(C)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69
79
89
99
109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509,424
1,168,100
1,912,130
2,670,416
3,442,628
4,229,429
4,309,669
4,390,901
4,473,129
4,556,684
4,711,145
5,201,954
5,837,250
7,013,686
8,361,806
10,093,281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解約金
=(B)+(D)

※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要保人詳閱保單條款

註1：範例一及範例二所列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年度末相關數值，係包含次一保單年度始生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當時之實際金額為準。
註2：範例一及範例二係假設未來第一金人壽各月份之宣告利率均以假設宣告利率為2.35%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假設情況下之計算結果。範例一及範例二之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數值僅供參考，不代表未來

實際之增值回饋分享金，未來各月份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同的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註3：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經濟環境而有波動，以第一金人壽公司網站公告為準。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第一金人壽亦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減去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2年期: 1.25%、6年期:2.00%）之差值
，乘以前一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之金額。「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若低於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則該保單年度無「增值回饋分享金」。

※「宣告利率」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用以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參考市場利率及第一金人壽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扣除相關費用而訂定。
※保險契約宣告利率將於第一金人壽公司網站公告。

金先生40歲投保「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基本保險金額2,742,281元，繳費期間2年，年繳保險費為1,528,273元，折扣後保險費
為1,500,000元(首續期皆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繳交保險費享1%繳費折扣及高保費折扣0.85%，合計享有1.85%保費折扣)，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
度宣告利率2.35%，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為例： 單位：新臺幣

- - 

2,077,172
4,144,658
4,239,541
4,336,411
4,434,898
4,535,433
4,637,644
4,741,972
4,848,455
4,956,282
5,310,115
6,075,618
7,064,987
8,796,529
10,900,688
13,643,973

978,604
2,232,120
2,291,393
3,067,819
3,137,619
3,209,155
3,312,603
3,387,123
3,463,182
3,540,201
4,425,096
5,523,289
6,926,458
8,624,048
10,868,025
13,643,973

978,604
2,232,120
2,998,902
3,067,819
3,137,619
3,239,595
3,312,603
3,387,123
3,463,182
3,540,201
4,425,096
5,523,289
6,926,458
8,624,048
10,868,025

964,460
2,185,598
2,211,375
2,953,162
2,987,167
3,021,719
3,086,986
3,122,087
3,157,462
3,192,564
3,577,031
4,002,085
4,498,712
5,020,842
5,671,586
6,382,385

14,144
32,211
32,948
33,701
34,466
35,248
36,042
36,853
37,681
38,519
48,146
60,095
75,362
93,832
118,248
148,451

19,802
65,131
112,025
160,520
210,633
262,410
315,864
371,050
428,008
486,692
1,017,678
1,673,324
2,476,301
3,675,270
5,229,102
7,261,588

14,144
46,522
80,018
114,657
150,452
187,436
225,617
265,036
305,720
347,637
848,065
1,521,204
2,427,746
3,603,206
5,196,439
7,261,588

祝壽保險金13,643,973元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
折扣)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35%)

基本保險金額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

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
=(A)+(C)

解約金
=(B)+(D)

保單年度
屆滿翌日
解約金

解約金
(B)

增值回饋
分享金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
(D)

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
之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
(C)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69
79
89
99
109

1,5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057,370
4,079,527
4,127,516
4,175,891
4,224,265
4,273,023
4,321,780
4,370,922
4,420,447
4,469,590
4,292,437
4,402,294
4,588,686
5,121,259
5,671,586
6,382,385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註1]本險無附加附約。
[註2]其他未另行規範事宜請依第一金人壽現行各項投保規則辦理。
[註3]第一金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
[註4]繳別為月繳件時，首期應繳2個月保險費。

投保規則投保規則

保險(承保)範圍保險(承保)範圍

保單幣別 繳別

保費折扣

60萬 ≦保費<120萬
120萬 ≦保費<450萬 
450萬 ≦保費

20萬 ≦保費<40萬
40萬 ≦保費<150萬
150萬 ≦保費

0.55%
0.85%
1.85%
0.55%
0.85%
1.85%

2年期

6年期

繳費年期 年化繳別保險費(新臺幣) 費率折減

◎繳費折扣：
1. 首期繳費方法以匯款、金融機構轉帳，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
同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者，首續期保險費享有1%折扣。

2. 首期採信用卡繳費者無折扣，惟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同
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者，續期保險費享有 1%折扣。

3. 首續期採信用卡繳費者無折扣。
4. 首期轉帳，續期信用卡或自行繳費，則首期有繳費折扣 1%，
續期無繳費折扣。

◎高保費折扣：

新臺幣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註4)

首期保險費：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
續期保險費：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自行繳費。
＊首、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於新契約投保時須同時檢附
保險費繳費授權書。
＊首期信用卡、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於新契約投保時須
同時檢附二份保險費繳費授權書。
＊繳費方式依臺灣企銀規範訂定。

繳費管道

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保險年期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保額限制

0歲~15足歲(不含)以下 

15足歲(含)以上~78歲 

0歲~15足歲(不含)以下 

15足歲(含)以上~74歲 

20萬元~1,000萬元 

20萬元~3億元 

20萬元~1,000萬元 

20萬元~3億元

2年期 

6年期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保額限制

投保範例一 2年期投保範例一 2年期

投保範例二 6年期投保範例二 6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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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irstlife.com.tw

110台北市信義路4段456號13樓｜電話(02)8758-1000｜傳真(02)8780-6028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箱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 4/4 1/41/4

1.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開三事
項之內容。
2.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第一金人壽網站（https://www.firstlife.com.tw）查詢，或電洽第一金人壽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詢問，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3.本商品經第一金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第一金人壽與
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
情事，應由第一金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
算十日內）。
6.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
費用率）最高15%、最低6%；如須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第一金人壽(免付費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
箱(E-mail)：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或網站(網址：https://www.first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第一金人壽網站查詢。
9.稅負相關法令、解釋及其變更可能影響保險給付是否可適用保險商品稅負優惠規定。
10.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第一金人壽發行及製作並由其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為行銷通路並代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自負。

11.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提供保單條款供本人參考。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
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以保障您的權益。

12.保單借款利率屬於短期利率且具變動性，通常高於保單預定利率，保戶辦理保單借款必須支付高於按保單預定利率
之利息，中途解約亦可能有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13.依據主管機關規定，不分紅保險單應揭露下列數值，依被保險人性別，以至少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齡計算之下
列數值：

14. 本簡介係由第一金人壽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之規定為準。

[註1]現金給付若給付金額低於新臺幣二千元時，則改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註2]選擇儲存生息者，各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將逐月以各月宣告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本保

險契約終止時，由第一金人壽主動一併給付。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則第一金人壽將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給付選項

第7保單年度起
(三擇一)

第1-6保單年度
(二擇一)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於繳費期間應採抵繳應繳保險費方式辦理。但因要保人依本保險契約
第三十四條約定向第一金人壽申請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費者，改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
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達
16
歲
前

達
16
歲
後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年
齡

儲存生息現金給付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抵繳應繳保險費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30000014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提前給付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30000014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提前給付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說明：
i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59%）

CVm = 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
GP t  =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 =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為0。

※上表數值若比例小於100%，表示解約時保戶所領解約金之合計金額小於保戶應繳保險費加計利息，故投保後提早解約，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第一金人壽金多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男性 女性繳費
年期

性別/年齡/
保單年度末

5
35
65
5
35
65

2年期

6年期

61%
62%
61%
44%
46%
41%

68%
70%
69%
58%
60%
57%

68%
70%
69%
63%
65%
62%

90%
91%
90%
74%
77%
74%

89%
91%
90%
85%
87%
85%

89%
90%
89%
92%
95%
92%

87%
88%
87%
94%
96%
93%

85%
86%
85%
95%
98%
95%

61%
62%
61%
44%
46%
43%

68%
70%
69%
58%
60%
58%

68%
70%
69%
63%
65%
63%

90%
92%
90%
74%
77%
74%

89%
91%
90%
85%
88%
85%

89%
90%
89%
92%
95%
92%

87%
89%
88%
94%
97%
94%

86%
87%
86%
96%
99%
96%

1 2 3 4 5 10 15 20 2 3 4 5 101 15 20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繳費2年或6年，
保障終身
繳費2年或6年，
保障終身1

分期定期保險金的規劃，
守護家人
分期定期保險金的規劃，
守護家人4

善用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增加保障
善用增加基本保險金額選擇權，
增加保障3

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
累積財富
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
累積財富2

宣告利率查詢 金融友善服務專區第一金人壽官方網站


